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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国经济学年会论文 

 

从语言的经济学到经济学的语言 
—— 评鲁宾斯坦《经济学与语言》 

韦森 

 

内容提要：借对当代世界著名博弈论经济学家鲁宾斯坦的《经济学与语言》一书的评述，

本文对博弈论和经济学的深层哲学基础进行了讨论。在哲学和其它多门社会科学已发生了

“语言转向”的当代话语语境中，本文第一节提出了是否也将会在当代经济学中发生一个语

言转向问题。第二节对鲁宾斯坦的语言的经济学分析做了评述，发现他是从当代主流经济学

的最优化传统套路和演化博弈论的新近发展来模型词语语义“均衡”的，而这又与语言学家

索绪尔的语言约定俗成观和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用法）决定词语意义的词义生成

观在精神上是一致的。第三节讨论了经济学和博弈论的语言问题，发现国际经济学界大部分

人目前还没有意识到经济学和博弈论的话语体系本身也有一个内在的语言问题。从对博弈论

修辞的反思，鲁宾斯坦曾深刻指出，博弈论并不像人们所误认为的那样是一种致用的学科，

第五节对此做了评述。最后，本文讨论了语言反思对经济学制度分析进一步发展的深层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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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韦森，1953年生，经济学博士，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上海，200433） 

 

在当代经济学的理论殿堂中，鲁宾斯坦（Ariel Rubinstein）是一位国际著名的博弈论经

济学家。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这位被人们一般认为活跃在当代博弈论理论领域中的“四

君子”① 之一的鲁宾斯坦，在国际经济学界可谓是一颗耀眼的明星。尤其是其鲁宾斯坦在

1982 年和 1985 年的两篇文章中所提出的讨价还价模型，被国际经济学界公认为是对纳什

（John Nash）讨价还价理论的重大发展，以至于在国际上有“鲁宾斯坦讨价还价”这一经

济学界的业内行话。 

                                                        
①  学界一般认为，当代博弈论领域中“四君子”，是 John Nash, John C. Harsanyi 和 Reinhard Selten 这三位

博弈论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得主（1994）之外的 Robert J. Aumann, Ken Binmore, David Kreps 和 Ariel 
Rubinstein 四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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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宾斯坦教授于 1951 年生于耶路撒冷，1972 年获以色列希伯莱大学的数学－经济学－

统计学学士，于 1975 年和 1976 年先后获该校的经济学硕士学位和数学硕士学位，并接着在

1979 年获该校的经济学博士学位。获博士学位后，鲁宾斯坦开始了其学术生涯，并于 1981

年升任为希伯莱大学经济系的高级讲师，1984 年升为经济学副教授，1990 年被聘任为该系

经济学教授。1990 年以来，鲁宾斯坦转聘为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经济系教授，并自 1991 年

起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聘为经济学教授级讲师（Lecturer in Rank of Professor）。2002 年，

鲁宾斯坦被牛津大学 Nuffield 学院聘为荣誉研究员。除了上述教职和兼职外，1982 年，鲁

宾斯坦被选为国际计量经济学学会的资深会员，并于 1984 年被该学会选举为执行委员会的

委员。最近，他又被国际计量经济学学会选举为下届学会主席。除此之外，鲁宾斯坦教授还

是美国艺术和科学院的外国荣誉院士，并于 1995 年成为美国经济学会的外国荣誉会员。由

于他在博弈论经济学领域中的巨大贡献，鲁宾斯坦教授曾任《计量经济学》、《经济理论杂志》

（JET）、《经济研究评论》（RES）、《博弈与经济行为》等 9 家国际顶尖英文学术杂志的副编

辑和编委。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鲁宾斯坦教授还曾在世界各国的许多著名大学做过访问

教授，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哈佛、芝加哥、普林斯顿、牛津、剑桥、伦敦经济学院、加州大

学伯克利分校、纽约大学等这些国际上著名的经济学学术重镇等。 

 鲁宾斯坦教授的主要学术著作有：《讨价还价与市场》（1990，与 M. Osborne 合著）、《博

弈论教程》（1994，与 M. Osborne 合著）、《模型有限理性》（1998），以及《经济学与语言》

（2000）。除上述著作之外，鲁宾斯坦还有 70 余篇学术论文发表于一些国际顶尖和著名学术

刊物上。2000 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与语言》，是根据 1996 年鲁宾斯坦在剑

桥邱吉尔学院所作的“邱吉尔讲座”系列讲演的讲稿而成的。这本只有百余页的小册子，虽

然篇幅不大，但却探及到博弈论、一般经济理论、语言学以及认知科学的许多深层问题。要

理解这部学术专著的理论意义，看来还得从自 20 世纪初在国际上的哲学和许多社会科学中

所发生的“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谈起。 

 

1 经济学的语言转向？ 

 

 在当代哲学和许多社会科学中，自 20 世纪初以来较普遍地发生了一个“语言转向”。这

一语言转向首先发生在哲学中，继而国际学术界和思想界对语言的关注从哲学广泛地推进到

伦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法学和文艺理论等其它社会科学中。最早开启这一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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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转向的，应该说是 19 至 20 世纪之交的奥地利哲学家弗雷格（Gottlob Freg），而主要推

动或者说引致这一转向的哲学家，则主要是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以及牛津日常哲学学派的领袖人物奥斯汀（John R. Austin）等。 

 萌发于 19 世纪下半叶而到 20 世纪中才基本完成的这一当代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的语

言转向，与人们对世界认识的深度及其进展有关。从哲学史的沿革来看，哲学家们首先思考

这个世界是什么；接着他们反思人自己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最后他们转向注意起对表达人

们对世界认识的媒介和工具来。于是乎，哲学史就经历了一个从对本体论的形而上把握，到

认识论的思考，再到语言哲学的反思这样一个自然发展过程。 

 在当代哲学中发生的这一语言转向，也与伴随着近现代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

生的人们在各学科、各领域中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认识不断向深层推进的进程密切相关。随

着各学科的思想家对自己研究领域的问题的思考不断深入，人们开始感觉到语言的束缚以及

对所用语言的困惑，因而不约而同地从各个学科和各领域的不同研究视角同时探及到了语言

问题。譬如，赫德尔（Johann G. Herder）和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对语言的关注

和是与他们对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兴趣有关。弗雷格则是在对逻辑和数学的研究中开始注意

并思考语言问题的。维特根斯坦从对世界的本体论的逻辑思考转向了对日常语言的反思，而

对日常语言哲学思考又经由赖尔（Gilbert Ryle）、奥斯汀和塞尔（John Searle）等当代语言

哲学家的推进而成了当代哲学中最蓬勃兴盛的一维“研究向量”。在欧洲大陆方面，哲学家

胡塞尔（Edmund Husserl）、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是从各自的哲学思

考视角不约而同地把对语言的反思回归到了哲学的本体论诠释。从其它社会科学来看，20

世纪以来，不同学科的思想家在哲学真语言转向潮流的影响下也分别从不同的研究视角转向

反思自己研究领域和话语体系中的语言问题。譬如，从其元伦理学（meta-ethics）思考视角，

斯蒂文森（Charles L. Stevensen）和黑尔（Richard M. Hare）等当代主流伦理学家把道德伦

理问题最终均归结为了语言问题。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和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则是从人们交往中对符号的运用这一研究视角把语言问题内含在他们的文化人类学

的理论分析之中的。剑桥大学以马内利学院前院长、新（左）派神学家卡皮特（Don Cupitt，

1997）甚至把上帝存在问题也归结为一个语言问题。哲学和其它社会科学界中一些思想大师

对语言的反思，又与近代以来语言学诸领域中的一些重要发展密切关联，并相互促进，以至

于在当代国际语言学界出现了像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萨丕尔（Edward Sapir）、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和韩礼德（M. A. K. Halliday）

等这些思想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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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乎，如果说当代哲学和多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巨大思想发展和深入理论探索构成了

一首宏大交响曲的话，那么，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学术各界对语言的反思就构成了这一交响曲

的主旋律。然而，与之不相谐调一个明显的理论反差的是，自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和

凯恩斯（John M. Keynes）以降，以新古典主义为主流的当代经济学各学派一般还只注重数

学分析工具的运用和计量模型的建构，并相对自我封闭地迅速发展起来，形成了一个风格凸

显（理性最大化推理）和自成一体的理论世界。与当代哲学和其它多门社会科学以语言反思

为主旋律的宏大理论交响曲不相谐和的是，直到如今，当代经济学家似乎还很少有人注重经

济学分析中的语言问题。当然，我们已注意到，早在 1965 年，西方一位叫 J. Marschak 的学

者就以“语言的经济学”为题在英文《行为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但这篇文章很明

显是当代经济学帝国主义精神初兴时期经济学家研究领域外侵的一次“牛刀小试”，且并没

有引起主流经济学家们的多大注意。除此之外，1979 年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

（Theodore Schultz，1980，参中译本，页 234）也曾意识到了经济学的研究终究要受到经济

学语言的束缚，但他的这一深刻洞见也好像并没有引起国际经济学界的多少反应。在 1993

年，W. Henderson，T. Dudley-Evans，R. Backhouse 曾编辑过一本《经济学与语言》的文集，

另外也有部分西方学者思考和研究与“发展”（development）有关的语言问题。尽管如此，

但从整体上来看，直到到 20 世纪结束时，沉迷在对人类经济行为进行数学建模迷梦中的绝

大部分当代经济学家们好像至今还未反省到经济学理论问题也有一个自身的语言问题。 

到了 20 世纪末，博弈论经济学大师鲁宾斯坦终于醒悟了，提出了语言的经济学分析和

博弈论经济学的语言问题。于是，在当代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话语语境中，读过鲁宾斯坦的《经

济学与语言》，我们自然会联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是否从 21 世纪初开始，在以博弈论蓬勃发

展为主要动力机制的当今西方主流经济学中也将会发生一个语言转向？ 

如果说当代经济学真得要发生一个语言转向，其主要动因恐怕并不像鲁宾斯坦在这本

《经济学与语言》的小册子中所昭显的那样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又一次“外侵”和“远征”，

而毋宁说它将是经济学作为分析人类经济和社会行为及其后果的一门学问之本质的自然延

伸以及其理论向深层推进的一个自然结果。笔者之所以这样说，是考虑到，不管是运用日常

语言的阐释，还是运用复杂数学语言的建模，经济学所研究的行为主体和对象毕竟是人以及

人们活动的经济和社会后果。既然经济学——尤其是经济学的制度分析——要研究人的经济

行为并解释人们经济行为的社会后果，一些更深层的问题是：人作为人的维度是什么？人与

人交往和交流（包括市场交换和社会博弈）的工具和手段是怎样影响人们行动和交往结果

的？也许迄今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制度经济学家）也还并没有认识到，这两个问题均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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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语言紧密相关。人的交易与交换与人们的语言密切相关，这说来并不是什么新的见解。

因为，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早就识出了这一点，并明确地指出，人的

交易是需要语言的：“从来没有一个人看到一只狗与另一只狗进行公平的、有意识的骨头交

易”（转引自 Rubinstein，2000，p. 35）。依照亚当·斯密的这一洞见稍加一点推理，我们会

进一步发现，人类——惟独人类——之所以有市场交换和交易行为，之所以在种种社会活动

和市场交易中会产生一些习俗、惯例和制度，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人类有．并使用．．语言。有了

语言，人才有理性、道德和正义感，才有种种社会礼俗、文化传统、商业惯例和制度规则。

种种社会规范（social norms），商业惯例（practice, conventions）以及种种法律和制度约束

说到底只不过是个语言现象。即使是作为一种自发社会秩序的习俗（custom），也自然有语

言的维度在其中：没有人们语言的交流，社会习俗会能生成？又能自我维系和自发扩展？事

实上，语言是人成为人的基本和根本维度这一点，也曾为当代著名语言哲学家塞尔所意识到。

塞尔曾指出，“语言实际上是比任何别的东西都更能把我们与其它动物区别开来的东西”（引

自涂纪亮，1996，页 221）。很显然，没有语言，人还不成其为人，也就没有人类社会，也

就没有人类生活的种种规则。动物世界可以有基因型（genotype）或现象型（phenotype）行

为中的常规性，如蚂蚁爬行成行，大雁飞行成队，燕子秋去春来，蜜蜂群居筑巢，这些均表

示动物世界的某些“自然”秩序，由此我们我们也可以认为动物有动物的“社会”。但由于

动物世界没有“语言”①，这些动物“社会”中的却没有习俗，没有约定俗成的惯例约束，

没有道德和社会规范，更没有规章、法律与制度，因而，虽然在其它动物世界存在行为的常

规性，并构成了动物本身的“社会”，但动物“社会”中却不存在任何制序（institutions），

即“established order by which everything is regulated”。 

由于语言构成了人成之为人的主要维度，不了解语言，不研究语言在人类社会形成和市

场机制运作中的作用，显然难能对人类“经济世界”的内在秩序及其变迁机理有一个到位的

理解和把握。从这个研究视角来观察问题，研究语言在人类社会种种生活形式（Lebensformen

——这里借用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其名著《哲学研究》中所使用的一个概念，以总括包括人

类社会的种种习惯、习俗、惯例和制度，笔者这些年来所使用的中文的“制序”概念——对

应于标准欧洲通语中宽泛含义的“institutions”——在笔者的实际使用意义上等同于维特根

                                                        
①  尽管许多动物能发声并在同类中传递各种信号和信息，尽管许多高级动物的“鸣叫”中包含着奥斯汀

（Austin, 1962）在《如何以言行事》中所说的“声子”（Phone），但基本不具备“言子”（pheme），更谈不

上“意子”(rheme)了，即不能“说出”一个有语法和/或语义结构的完整的句子。由此我们可以有理由认为，

除了人之外的其它所有动物都还不具备语言和语言能力。对奥斯汀以言行事哲学中的这三个独特词汇的中

译法，笔者已在最近出版的《文化与制序》中对此做了专门探讨（韦森，2003a，第 57－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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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的生发、型构与变迁中的作用，以及反思描述并试图从各种理论

视角复现人类经济社会中种种自然秩序的经济学所使用的语言本身，就成了经济思想界认识

和洞悉人类生活世界（Lebenswelt ——这里借用哲学家胡塞尔的一个概念）研究进程的一

种自然推进结果。从这一广阔背景的视角来评估和理解鲁宾斯坦的《经济学与语言》，我们

就会发现，经济学的语言转向，应该说只是迟早的事。 

 

2 语言的经济分析 

 

 经济学家赶了上来，要参与处在人类思想探索前沿上的哲学家、语言学家和其它社会科

学家们来一起思考与人类语言现象有关的种种问题（包括经济学和博弈论自身的语言问题），

这无疑是理论经济学的进步。鲁宾斯坦的这一步迈得虽说还并不大，但却意义深远。 

这里之所以说这一步还不大，是因为博弈论经济学家鲁宾斯坦并不是从反思经济学的语

言问题来开始研究语言的，而是从对语言的经济分析这一研究视角来切入探讨经济学与语言

的关系。换句话说，博弈论经济学家鲁宾斯坦的语言研究，仍然还只是当代经济学中的帝国

主义精神膨胀的一个自然表现，或者说是主流经济学家研究领域不断外侵这一思想习惯的一

个自然延伸，是经济学家总是试图用最优化的解释套路“模型”一切社会现象这一思想程式

自我编程的一个自然结果。 

这里之所以说这不大的一步意义深远，则是考虑到当代主流经济学家们终于开始注意到

经济学的语言问题了。加之，尽管经济学家关注语言问题要比当代哲学界和其它社会科学界

的思想家们迟得多，但像鲁宾斯坦这样的博弈论思想大师一旦开始关注起语言问题（尽管从

这本小册子的参考文献和鲁宾斯坦讨论问题的视角来看，他对语言学和语言哲学广阔领域中

既存的汗牛充栋甚至浩如烟海似的文献阅读得并不多）来，就迳直指向语言学和语言哲学交

叉处的一些最深层问题。譬如，在这部著作的一开始，鲁宾斯坦就提出了五个问题。熟悉当

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基本精神和发展趋势的学界同仁会马上解读出，这五个问题与语言学与

语言哲学交叉处的一些深层争论问题密切关联：有着不同语言人类为什么会有着共同的思维

形式？词语为什么会有确定的意义？不同的语言为什么能互相转换和翻译？很显然，这些问

题直接指向了与当代著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和人的先天“语言官能”（language faculty）相关联的一些问题，并直接与乔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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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人就维特根斯坦“人遵守规则的悖论”① 而与当代语言哲学家们——如克里普克（Saul 

Kripke）和塞尔——所发生的并正在进行中的激烈争论密切相关。这样一来，也许鲁宾斯坦

本人还并没有意识到（因为从这部著作所引的参考文献来判断，他好像并没有注意到有关这

一争论方面的理论文献），但他提出这五个问题本身就直接使他作为一位理论经济学家处在

与哲学家、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和认知生理学家沟通和对话的前沿位置上了。 

与维特根斯坦从逻辑哲学的角度通过思维直观迳直走向哲学的语言反思相类似，作为一

位博弈论经济学家，鲁宾斯坦也是出于自己理论理性的直观以及当代主流经济学最优化推理

的思想习惯而迳直探及到（involved in）经济学与语言问题的。这一点，可以从鲁宾斯坦从

他一开始对他为什么思考语言问题所作的自我表白中得以确知。在《经济学与语言》第 0

章一开始，鲁宾斯坦（Rubinstein，2000, p. 4）就说明，他之所以思考经济学与语言的关系，

是想弄清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经济理论与语言问题相关？他的回答是：“经济理论是对人

们相互作用中的常规性（regularity）进行解释的一种尝试，而人类相互作用中的最基本和非

物理性的常规性就是自然语言。”由此鲁宾斯坦认为，“经济学试图将社会制序（social 

institutions）解释为从某些函数的最优化过程中所衍生出来的常规性；这一点对语言也是适

用的”。 

上述认识，自然决定了鲁宾斯坦的理论探究思路，这就是从主流经济学和博弈论中最优

化选择的常规套路和新近发展（演化博弈论）的一些理路来探究语言的性质、形成机制和演

化过程。于是，这就有了鲁宾斯坦博弈论视角的语言经济学的分析和尝试。 

经济学家研究语言现象，自然离不开语言学家所关注的一些显性的争议问题本身。熟悉

当代语言学发展趋势和和理论进展的学界同仁会知道，在当代语言学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认知

科学以及脑神经科学诸领域中，自近代以来——尤其是在当代——可谓是层层推进，不断发

展，已取得了并正在取得许多重大理论成果。这些重大的理论进展，不仅极大地推进人类对

世界、社会和自身认识的理解，而且也导致语言学中的子学科以及诸相互关联的其它学科已

形成了一个决非亚于当代经济学诸学科领域的一个宏大的理论世界。面对已取得巨大理论进

展的当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理论世界，当鲁宾斯坦这样的博弈论大师“侵入”到语言学领

                                                        
①  在《哲学研究》一书中，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 1953: §201）是这样提出人遵守规则的悖论的：“我

们的悖论是：没有任何行动的方式能够由规则加以确定，因为每种行动的方式都可以依据规则而得出”（这

句话的英译文为：“This was our paradox: no course of action （Handlungsweise ）could be determined by a rule, 
because every course of action can be made out to accord with the rule”。真正理解了维特根斯坦的这一著名的

人“遵守规则的悖论”的涵义，不仅对深入理解哈耶克的自发社会秩序理论（尤其是弄清哈耶克自发社会

秩序理论中的“行动的秩序”与“规则系统”两分法及其二者的相互关系）是十分重要的，而且对理解习

俗、惯例和制度的生成以及对理解道德原则的起源与生成原因，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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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而试图给语言一种经济分析和理论解释时，他是先选择了语义学（semantics）作为其切入

点和突破口的。在“语言的经济学”部分第 1 章，作者就使用了“Choosing the Semantic Property 

of Language”（语言的语义性质之选择）这样一个语义十分含混且闪烁不定的题目。这样一

个语义含混的题目，既昭显了作者作为一个思想家的睿智，也看得出作者作为一个博弈论理

论家的策略思维。对这样一个“策略性”的语义含混的题目的意思，作者在这一章的分析中

似乎做了解释，这就是，语言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目标，“就是要解释自然语言的特征是怎样

与某种‘理性’函数的最优化相一致的”（Rubinstein，2000, p. 9）。博弈论经济学家的这一

研究视角和理论方略，自然会牵涉到如何理解语言（严格来说人们思维结构）的根本性质这

样一个核心问题：语言的语义结构（不仅仅是语法）及其生成过程，是否受最优化选择法则

所支配的？① 或者换个各问法：在人们语言和思维中一些看来好像．．蛮符合经济学最优化法则．．

的安排是偶然和巧合的吗？从一个更深的语言哲学层面上来思考鲁宾斯坦这里所提出的问

题，这实际上牵涉到当代哲学中的一项主要争论：当某人说出指称某一（个或类）外在对象

或对象性的一个语词时，作为某种声符或字符的“语词”与外在对象或对象性是如何相符的？

在回答这些问题时，瑞士语言（哲）学家索绪尔把之归结为语言符号任意性的约定俗成，而

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则把之归结为人们的“语言游戏”。现在，经济学家鲁宾斯坦则从数理逻

辑和博弈论的分析进路，把之归结为人的语言或思维结构中实际存在的某种线序（linear 

ordering）② 最优二元关系，这就是他的第一章的结论一：“当且仅当一个二元关系是线序时，

它可以让[语言的]使用者能够指出全集（the grand set）的任意子集中的任意元素。在标示

每一个子集的每一个元素上，线序是最有效的二元关系”（Rubinstein，2000, p. 13）。 

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在语言结构——亦即人们的思维结构——中大量存有这种看似

最优化的（“经济的”）二元线序关系？鲁宾斯坦猜测到，这抑或可能是因为在“世界的初始

阶段上”存在一个语言的“工程师”或“计划者”（上帝？），他选择了（或设计并构造了）

语言（和人类思维结构）中的二元关系以及语言的线序特征；抑或是自然的演化力量自发选

择了就其所满足的功能而言为最优或者是说“最经济”的语言（思维）结构。鲁宾斯坦

（Rubinstein，2000, pp. 22－23）接着指出，后一种演化论的看法在当代经济学中已很常见，

且为哲学家所注意到。鲁宾斯坦举例到，当代一位大哲学家奎因（W. V. Quine, 1969, p. 126）

                                                        
① 正如逻辑学家本森（John van Benthem）在评价这本小册子时所指出，鲁宾斯坦基于主流经济学精神而建

构的语言或词语形成中最优化法则的“看不见得手”理论程式完全是莱布尼兹式（Leibnizian）的乐观主义

的：我们生活在“所有可能世界的最好世界中”。他还指出，鲁宾斯坦的语言经济分析的最优化法则也与物

理学中的“最短路径原则”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参 Rubinstein, 2000, p. 95-96）。 
② 在下面对“连锁推理悖论”评论中，我们会进一步说明人的语言和思维结构中“线序关系”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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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曾指出，“如果说人们所固有的素质差异具有基因特征的话，那么，为最成功归纳法所确

定的这些差异是会通过自然选择而趋于主导地位的。”显然，在回答这个艰深的语言学问题

上，博弈论经济学家鲁宾斯坦走向了演化论，即认为演化赋予语言以意义，并且演化过程生

成了语言或人思维结构的线序优化特征。熟悉语言哲学发展脉络的学界同仁又会一眼就识

出，鲁宾斯坦的这一洞识，与索绪尔词语符号任意性的约定俗成观，以及与维特根斯坦的“语

言游戏”决定了词语意义的词义生成观，在精神上应该说是一致的。 

用演化论来理解语言和人的思维结构中的最优二元线序关系，在当今数学和社会科学的

工具箱中，演化博弈论（evolutionary game theory）自然就是最优的方法论工具了。而由生

物学家史密斯（Maynard Smith）所引发的演化博弈论，又以“演化稳定策略”（ESS）为其

核心概念。用作为一种精练或言强纳什均衡的演化稳定策的理论进路来模型词语的出现以及

词语语义的约定俗成的生成过程，博弈论经济学家自然离不开 ESS，自然又会将其分析理路

和理论模型构建在演化博弈的一些基本假设之上，这就是：各种演化力量不仅仅依赖于标准

博弈收益（payoff），而且取决于收益与“复杂策略成本”计算的均衡。正如鲁宾斯坦

（Rubinstein，2000, pp. 25-28）在分析英文“Be careful（小心）”这一短语语义的“均衡”

和其生成过程时所见，在说英语的社群中，当一个人发出“Be careful”这样的惊叫时，其

他人为什么会理解为“存在某些危险”呢？鲁宾斯坦的数理推理表明，任何词语的特定含义

均是是通过某种语言演化的最优化过程而形成的演化均衡而确定的。照他的说法，在“均衡”

处，假如无人大叫“小心”，那么，也就没有人会浪费他的“脑力资源”来准备应付这样的

大叫了。依照这一分析理论，博弈论经济学家假设，“演化会起作用，以使脑力资源浪费最

小化，并消除对这一信息的惊恐反应”（Rubinstein，2000, p.28）。沿着这样的一条分析理论，

博弈论经济学家发现，自然与社会的演化力量具有优化特征：原来“上帝”也是个理性最优

化者！ 

从博弈论最优化理论把任一话语（utterance）被共同理解的方式均视作为一种同一语言

社群内部说话者之间博弈均衡的结果，经济学家也就自然而然地要求助于语言哲学家格拉斯

（Paul Grice，1989，p.26）的说话人之间的“合作原则”了：“在谈话时的一定阶段，要依

照你所参与谈话交流中可接受的意旨和话头所要求的来参与交谈”。为了达致这一合作原则，

格拉斯本人曾具体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1，在数量．．上要提供适量信息；2，在质量．．上要说真

话；3，在关系．．要求上要提供与谈话目相关的信息；4，在表达方式．．上要清楚明了。 

博弈论经济学家要从经济学最优化均衡的理论套路来模型词语的演化生成过程，格拉斯

的“合作原则”显然是必要的。然而，我们略加思考，就会发现，人类语言及其语义的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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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是目前已看似已相当发达（well-developed）的博弈论理论模型还远难企及的。因为，

在任何语言中，人们交谈时所用的词语的语义都非常灵活，且有时会超出说出来的话的字面

或话面意义，甚至意义完全相反。这里，不妨让我们仿照格拉斯和鲁宾斯坦在这本小册子所

举的例子假想以下两段对话： 

例 1：阿婷：“阿磊好像还没有一个女朋友吧？” 

阿军：“阿磊最近常常去杭州。” 

在这个谈话中，阿婷显然是向阿军打听阿磊有没有一个女朋友，但阿磊却回答了一句似

乎不着边际的话。但是在现实中，任何人都会听得出来，阿磊确实回答了阿婷的询问。因为，

阿磊的回答的“弦外之音”显然是：“阿磊在杭州可能有个女朋友”。这是这种人们交谈话语

中的“弦外之音”，就是鲁宾斯坦（Rubinstein，p.39）在这本小册子中也注意到的格拉斯所

提出的一个专有名词“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会话涵指）。从上述这个对话中，我们还

看不出阿婷和阿军这一简短会话在任何地方不符合格拉斯的“合作原则”。即便是如此，种

种复杂的现有博弈模型，又将如何“模型”人们实际会话中大量存在的这种“弦外之音”？

鲁宾斯坦所言的词义“均衡”又在哪里？看来还真有博弈论理论家们做的。 

例 2：经济学家张教授打电话问经济学家王教授：“你的学生阿丙如何？” 

   王教授回答到：“很好啊！他的诗写得蛮不错。” 

王教授的回答，从句面意义上来理解，好像是在称赞阿丙，但如果真实情形是阿丙作为

王教授的经济学硕士生正在报考张教授的博士生，单从王教授的这种语音和语调中，张教授

可能会不再考虑录取阿丙。因为，尽管从话面上理解王教授的回答好像是对阿丙全然称赞，

但对王教授这一回答，张教授可能会理解为：“这个学生长于写诗作赋，却在经济学上没有

多大作为，甚至有点不务正业”。这种“反话”式的回答，难道不符合博弈论经济学家们自

己所信奉的最优“经济”原则（像宾默尔和鲁宾斯坦这样的天才和有趣的博弈论经济学家们，

常常可能更会以这样的方式回答人们的问题）？博弈论经济学家又如何“模型”这种会话含

义上的“均衡”？ 

从以上两个发生人们日常会话中最常见的例子中，我们会发现，人们的语言游戏（博弈）、

语义的形成过程以及人们对已有词语语义的控制、运用以及对词汇的配搭使用，均极为复杂。

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博弈论经济学家要把词义的形成理解为一种最优化的演化博弈均衡，

并依照这一分析理路对语言进行经济分析，路程还甚长。由此来判断，对博弈论经济学家鲁

宾斯坦（Rubinstein，p.42）的以下乐观信念，看来目前我们还要打点折扣：“如果博弈论要

解释现实生活的现象，那么，语言现象就是最有前途的候选者了。博弈论中解的概念最为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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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稳定的、且有大量博弈者经常‘参与’的现实环境。因此，在用以解释语言现象时，博弈

论工具可能最为有效。”也许真得会是如此？ 

  

3 经济学的语言与修辞 

 

 如果说博弈论经济学家鲁宾斯坦基于经济学帝国主义精神对语言的经济分析直接指向

当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中一些深层问题的话，在这本小册子的第二部分“经济学的语言”中，

他却不像是如当代语言哲学家那样是从经由对本学科最深层问题的艰苦思考而自然而然地

走向语言反思的了。换句话说，尽管鲁宾斯坦提出了经济学的语言问题，并对博弈论中的一

些基本术语如“博弈”、“策略”、“解”等进行了语言学的语义反思，但他好像还没有从整体

上意识到作为一种解释人类行为及其结果的一种话语（discourse）体系的经济学和博弈论本

身也有一个内在的．．．语言问题。至少，从他的整个论述来看，鲁宾斯坦似乎还在相信作为一种

话语体系的经济学的语言问题还不至于严重到成为一个问题。因此，当鲁宾斯坦谈经济学的

语言时，他实际上所关注的只是经济学的修辞，这就一点也就可以理解了。 

 在谈到博弈论的修辞时，鲁宾斯坦是从博弈模型中所“借用”的日常术语的反思开始的。

在“论博弈论的修辞”一章的“引言”中，鲁宾斯坦（Rubinstein, p. 72）明确指出：“词语

是任何经济模型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一个经济模型与一个纯数学模型的实质性的差异就

在于，经济模型是数学结构与解释．．的组合。”既然如此，要理解博弈论的局限性，照鲁宾斯

坦看来，首先就要从修辞学上审视这些博弈模型中的日常语言词语的含义。譬如，在博弈论

中，恐怕人们用得最多的术语就是“策略”（strategy）一词了。这个词的含义是什么？依照

博弈论经济学大师舒贝克（Martin Shubik）的经典界说，博弈论中的策略是指“对博弈者

（player）如何打算从头到尾进行博弈的一个详尽描述”。弗里德曼（Jim Freedman）则把“策

略”视作为“指令的集合”。麦克米兰（John McMillan）则把策略定义为“包含了所有可能

发生的事情的详尽说明”。对于“策略”一词，《韦伯斯特英语词典》的定义是，“制造或做

某事或达到某种目的方法”。《牛津英语词典》的定义更为简单明了：“行动的一般计划”。 

坦言之，鲁宾斯坦对“策略”等博弈论术语语义的种种界说的回顾和理论梳理，还并没

有涉及到经济学的语言问题的实质。鲁宾斯坦在这部小册子中对博弈论术语词义讨论的有价

值的地方，是在于他对任何词的词义均有模糊性这一点的逻辑分析。 

一个词的涵义有模糊性，与语言（任何语言）的本身性质有关。对于这一点，许多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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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语言学家都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同时认识到了，并做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说明。作为当代

经济学中的一位重量级的博弈论理论家，鲁宾斯坦对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中的任

何词和术语都有其模糊性的一面这一点的说明，确实是有其独到之处，这就是从语言和人的

思维结构中的最优二元线序特征来说明问题。在载入这本小册子的最后一篇书评中，美国经

济学家李普曼（Barton L. Lipman）依照逻辑推理中的“连锁推理悖论（sorites paradox），非

常清楚地说明了日常用语模糊性的实质，而逻辑推理中的“连锁推理悖论”，又与鲁宾斯坦

（Rubinstein，2000）所发现的在任何语言中都大量存在一种线序（linear ordering）性质有

关。具体说来，在人们日常用语中，高、矮，长、短，强、弱，快、慢，漂亮、聪明这些形

容词一般总有些约定俗成且为人们所“大致同意”的标准，或者说，这些词均有意义，即指

某种程度的实存性质、程度或标量。举个例子：什么是“高”？在当今中国社会，一个 1.9

米高的人，大家一半会认为他是个“高”个子。如果你见到一个 1.89 米高的人，你也会说

他是个高个子。这同样也适应于 1.88，1.87，1.86，⋯⋯米的情形。但是如果这样连锁推

理下去，你会得出 1.5 米、1.4 米甚至 1米的人都是高个子！同样的推理也适应于“秃子”、

“胖子”、“老人”、“小孩”等等。用这种连锁推理悖论来说明大量词语含义的模糊性，

实在可谓一言以蔽、一言中的。 

这里应该指出，不但形容词和副词有其模糊性，即使大多数名词本身也有其含糊的一面。

这里且不说像“存在”、“精神”、“心智”、“制度”、“规范”、“机制”等等这些哲学和社会科

学的专有术语本身就语义和涵指含糊，就连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名词也常常含义非常难能把

握。依照普特南（Hilary Putnam,1970）“语义学是可能的吗?”一文的见解,且不说从“河马”

是不是“马”，羚羊是不是“羊”，犀牛是不是“牛”，鳄鱼是不是“鱼”这些问题来看中文

中“马”、“羊”、“牛”、“鱼”概念本身就含糊不清，甚至从合取定义．．．．上来看，就连像“金属”、

“老虎”、“柠檬”等这些看似指称明确的日常名词的定义实际上也是含糊的。 

理解了日常用语中词语语义的含糊性实质，对于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来说，尤为重要。

因为，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的许多争论，从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人们语言中词语的含糊性所缘起

的。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也就能理解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把所有哲学争论都归结为语言问题

这一卓见的深刻和独到之处了。经济学家李普曼依照连锁推理悖论的论辩理路，也达致了一

种维特根斯坦式的结论：“含糊词语从其用法中获得了含义。这就是说，‘高’这个词的含义

是什么，取决于人们使用这个词的用法，而不取决于任何逻辑结构”。李普曼甚至还发现，

含糊的词语，恰恰在于其是有用的：“稍加思考，就会知道，如果不允许词语含糊的话，人

们就没有多少话可说了！”从这一认识出发，经济学家李普曼还得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理论



 13

洞见：“不是人们对世界有了精确的看法而含糊其辞的交流，而是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就是模

糊的”（参见 Rubinstein, 2000, pp.118-122）。 

经济学家们从逻辑学中连锁推理悖论中清楚地展示了日常语言中词语的模糊性的实质，

并进而认识到了日常词语模糊性的有用性，这对我们理解当代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精神和思想

导向，意义重大。在当代主流经济学中，有一个致命的误解，那就是，经济学家们常常认为，

由于日常语言是模糊的，故用日常语言所写的经济学，自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因而

还不是“科学”。正是基于这一天大的误识，致使当代主流经济学家错误地相信，只有通过

数学公式所证明的经济学道理，才是“科学的”。相当多经济学家也由此错误地断定，一些

用日常语言所撰写的经济学，还不是“科学”。这是当代经济学中数学模型的建构成为时尚、

数学推理大行其道的根本认识论原因。就连像已认识到经济学的语言问题的鲁宾斯坦这样的

博弈论大师，看来也并没有超越这一点。
①
 

到这里，我们也许就能理解鲁宾斯坦的经济学的语言反思的初步性和局限性了：鲁宾斯

坦对经济学和博弈论的语言反思，只是限于对经济学模型中的具有“解释．．”功用的日常语言

构成部分的初步反思，他目前还没有意识到，数学公式和数学推导过程本身也是一种“语言”，

更没有进一步认识到数学作为一种“语言”本身也有一个语言问题。如果读一遍贝纳塞拉夫

和普特南（Benacerraf & Putman，1983）编辑的《数学哲学》，我们就会发现，数学语言的

语言问题，问题多着呢！如果能够意识到数学语言的也有个语言问题，经济学家们也许就不

再像现在这样盲目地迷信数学在经济学中的运用了。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也才方能理解经济

学家李普曼在评价鲁宾斯坦的这本小册子所说的“人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是一个词语的世界，

而不是函数的世界”（参见 Rubinstein, 2000, p. 114）② 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了。 

数学语言的语言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一个数学基础问题，也是牵涉到语言学与认识

论的关系是如何的这样一个最深层的语言哲学问题。如果我们能了解数学哲学中的柏拉图主

                                                        
①  另一位博弈论经济学大师宾默尔（Ken Binmore）好像已超越了这一点。这位曾任伦敦经济学院数学系

系主任的数学家，在最近给我的来信中说，他目前正在撰写一本《正义论》，其中将没有任何数学模型，将

全部用日常语言写成。只要读一下他（Binmore，1994）的《博弈论与社会契约》，估计读者会同意我的这

一判断。 
②  如果进一步深入思考，一些方家也许会发现李普曼这句话的毛病出在哪里了。在一篇“美丽的思想”的

经济学随笔中，笔者（见韦森，2003b，第 104－105 页）曾指出，造物之美，与造物内在的数学结构密切

关联：“宇宙和人世之奇妙，均在于有其内在的数学结构。这个数学结构，是和谐，也就是美。开普勒说过：

‘数学是美的原型’。因此，物理学家，看到了宇宙的广袤有序，观察到原子内在的奇妙运行，必定读出了

其中的数学结构，自然会悟到了美。未能读出物质内在美妙数学结构的人，肯定不是物理学家。没有感到

数学结构之美的人，也肯定不是数学家。而看不到经济运行体系内在数学结构的人，敢言自己是一个够格

的经济学家？”只要知道了博弈论中纳什均衡的真正社会涵蕴，就会理解笔者上述评论的意思了。但是，

笔者的上述认识，也许与李普曼这里批评和揶揄当代主流经济学家的意思并不冲突。因为，如果只把人类．．．．．．
社会．．（或言“经济世界”）仅仅解读为一种数学结构．．．．．．．．．．．，那可就真得会．．．．．．“走火入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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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约定主义和直觉主义的争论的实质，我们也许就能理解鲁宾斯坦对经济学语言的语义博

弈分析是在哪个层面上讨论问题了。很显然，鲁宾斯坦的语义学的博弈分析还是索绪尔、维

特根斯坦式的约定主义的。但是，如果我们接受普特南哲学中的“语义学是独立于认识论”

的这一著名命题，那么，我们就会认识到，当代主流经济学家视野中的“数理模型经济世界”，

与古典经济学家用日常词语建构出来的“经济世界”，在实质上并没有什么两样。认识到数

学的语言问题，且如果我们相信普特南得“语义学独立于认识论”这一命题是真的话，即使

我们认为鲁宾斯坦约定论的语言博弈模型是当代经济学（同时也可能是语言学）的一步深层

推进的话，我们也还无法判断是当代主流经济学的“数理模型经济世界”还是古典经济学家

的“日常语言经济世界”更接近人类社会的“真实经济世界”这一点。于是，当当代主流经

济学嘲笑古典经济学用日常模糊语言建构出来的“经济世界”不“科学”时，为什么不能反

过来问当代主流经济学家这样一个问题：你们用数学模型构建和推导出来的“经济世界”就

是“真实的”？就是“科学的”？ 

 

4 博弈论的实质与功用 

 

 如果说鲁宾斯坦的经济学语言反思还没有认识到（或者说上升到）对经济模型数学构成

部分的语言反思是这本小册子的一个缺陷的话，那么，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博弈论理论家

之一，鲁宾斯坦对博弈论本身的反思确实是超前、深刻和发人深思的。 

在当代经济学探索的前沿边界上博弈论研究蓬勃发展和博弈论模型分析在如今大行其

道的研究态势中，博弈论好像霎时间成了时尚经济解释的一种“万能药”了。只要参加一次

任一大学经济学院的博士或硕士论文开题报告会，你就会知道我国的青年学子们对博弈论工

具的迷信已到了什么一个程度。譬如，在当下经济学研究的世风中，不管研究中国或国际上

现实经济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问题——无论是研究银行、股票、证券市场、收入分配、宏观调

控、货币政策、外国直接投资和公司治理结构，还是试图解释民营经济、家族企业、三农问

题、收入分配等等——时，好像总是会有学生会说，这一研究要运用某类某类博弈模型，要

进行这样或那样的博弈分析。毋庸置疑，能用国际上最新近的数理分析工具和“规范”方法

来分析中国经济改革中某些现实问题，这是中国经济学的一个整体进步。然而，就在博弈论

在当今世界红红火火的今天，处在博弈论理论探索前沿上四君子之一的鲁宾斯坦却在这本

《经济学与语言》的小册子中说了一些实在令大伙丧气的话：“我相信，博弈论的模型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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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用来描述人的理性，而不直接与现实有关”（Rubinstein，2000, p.26）。在这本小册子的其

它地方，鲁宾斯坦也一再强调了他的这一观点，并一再指出博弈论——尤其是经典博弈论

（classical game theory）——的理论局限以及其与社会现实的距离。 

在第五章“论博弈论的修辞”中，鲁宾斯坦一上来就指出，就博弈论为策略互动情形中

的行为提供指导而言，现下许多人都认为博弈论是“有用的”。这一流行观点，为博弈论专

家所使用的词语和修辞——如“博弈”、“策略”、“解”等等——而得到加强。就在博弈论大

行其道的今天，鲁宾斯坦这位博弈论大师却直言说他怀疑博弈论的实际可用性，并且深刻地

提醒人们，博弈论并不能告诉一个经理如何经营他们的企业，甚至并不能使市场营销经理改

进他们的谈判策略，更不可能增加人们的 IQ。通过对博弈论修辞的反思，鲁宾斯坦（Rubinstein, 

2000, p. 75）尖锐地指出：“我认为博弈论的修辞确实对人有误导作用，因为，它给人一种印

象，认为它具有很大的实用性，但实际上却不是如此”。由此，鲁宾斯坦进一步表明，他要

通过对博弈论修辞的反思，说明两点：一、人们想从博弈论中学到在策略互动环境中应该采

取什么策略，但这实际上做不到。因为，博弈论的基本概念“策略”并不能被理解为一种行

动过程。二、在博弈论中，一些数学公式的大量运用造成了一种它的精确性的假象。事实上，

它并没有任何现实基础。基于这一反思，鲁宾斯坦（Rubinstein, 2000, p.79）发现，博弈论

中“策略”概念的两种核心形式——即策略博弈中的扩展型策略和混合策略——看来更像是

某些“信念”而不是“行动计划”。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整个博弈论的话语体系和言说

方式都要重新思考了。 

为了说明博弈论仅仅是一种用来描述人的理性到底如何的话语体系而不是一种指导人

们现实生活和商业运营的有用的行动指南，鲁宾斯坦还专门举了纳什讨价还价博弈中满足惟

一纳什解（the Nash Solution）的四项著名定理——即正仿变型的恒定性、对称性、帕雷托

原则以及对无关可选对象的独立性——这一例子。很显然，正如鲁宾斯坦所见，如果说讨价

还价理论的任务是为大量的讨价还价问题提供一个“清晰的”数字预言的话，那么，天才的

数学家约翰·纳什当然是达到了这一目标。但是，纳什讨价还价解的“精确的”数字预言真

得像许多主流经济学家所天真和自负地相信的那样能“在科学里”进行检验吗？鲁宾斯坦

（Rubinstein, 2000, p.82）坦言他对此深表怀疑：“纳什公式的重要性在于它的抽象含义，而

与其可检验性无关。数字的使用⋯⋯使模型的含义变得模糊，而且创造了一种幻觉，使人们

误认为这可以得出数量结果”。沿着这一论辩理路，鲁宾斯坦（Rubinstein, 2000, p.86）深刻

地指出：“我不相信，除了澄清影响人们讨价还价结果的思维逻辑外，纳什的理论还能做更

多的事。我看不出这种思维将如何全面地解释真实生活中的讨价还价结果。”鲁宾斯坦对“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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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讨价还价”博弈和“纳什解”的这些评论，难道不在某种程度上适宜他自己的具有时间贴

现因子（discount factor）“鲁宾斯坦讨价还价博弈”以及其中“Kalai-Smorodingsky 解”（参

韦森，2003c，第 55－56 页）？① 又难道不在某种程度上适合于整个新古典主流经济学？ 

认识到博弈论理论推理的实质及功用，也就能进一步认识到我们在上一节中对经济学的

数理分析和数学模型建构与“日常语言经济学分析”的分工和各自的长短来了。到这里，我

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像鲁宾斯坦（Rubinstein, 2000, p.82）这样的博弈论大师和数学模型建

模高手竟会在这个问题上说出这样的话：“运用数字来说明讨价还价问题，使得纳什讨价还

价解的含义变得模糊。② 如果博弈论理论家可以使用更为自然的语言来说明模型，那么，解

的概念也将会更为清晰，而且会更有意义。”理解了这一点，也就能知道鲁宾斯坦在第五章

中所说的“数字幻觉”是指什么了。 

这里应该指出，鲁宾斯坦本人从对经济学语言和修辞反思角度对博弈论本身所提出的批

评，完全是建设性的，因而我们也决不可由此就认为博弈论的理论分析就是无用的．．．。正如鲁

宾斯坦本人所明确说明的那样，尽管他本人对博弈论的实用性．．．感到怀疑，但没必要对此感到

悲观。因为，我们没有必要将实用性．．．作为博弈论有用性．．．以及其存在的理由。这正是出于同样

的考虑，笔者（韦森，2000）这些年来一再呼吁，中国的理论经济学的发展，不但要从“改

造世界”和“影响世界”的误区中走出来，而且也不要为“解释世界”和“解释不了世界”

而犯愁。理论经济学，不仅不要去追求“改造世界”和“影响世界”，也不必去刻意去追求

“解释世界”。只有营造出一个为理论而理论、为学术而学术，且不为解释世界而只为解释

理论而努力的学术氛围，中国的理论经济学才可能会有长足的进步。 

 

5 语言反思对经济学制度分析的理论意义 

 

经济学是研究人的行为以及人的行为的经济后果的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的研究假定人

的存在，并假定人是有理性的，而不管是假定人的这种理性是无限超理性的（hyper-rational

——新古典经济学和经典博弈论的假定），还是有限理性的（bounded rational——演化博弈

                                                        
①  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否认鲁宾斯坦讨价还价博弈是对纳什要价博弈的一项重大发展。“鲁宾斯坦讨价

还价博弈”中的“Kalai-Smorodingsky 解”也确实证实和“解释”了许多文化中大量存在人们在分配中的五

五均分现象。但是，与其说“鲁宾斯坦讨价还价博弈”中的“Kalai-Smorodingsky 解”为现实中人们的实际

讨价还价博弈提供了某种指导，毋宁说它只是“解释”了或者说“印证”了人们社会现实中的讨价还价结

果为什么常常是这样的。 
②  纳什讨价还价博弈中的纳什解的精确数学表达形式为（见 Rubinstein, 2000, p.81）： 
  N (S, d) = arg max {(u1 – d1) (u2 – d2)|(u1, u2) ∈ S 及 ui ≧ di 对于任何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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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制度分析如 H·培顿·杨（H. Peyton Young，1998）的假定）。人为什么有理性？或反过

来问，为什么只有人才有理性？一个最简单的回答是：这与人有语言有关。沿着这一理路进

行逆向推理，我们就会发现，经济学隐含地假定语言及其作用的存在。不但从纯理论上推理

我们会立即得出这一直观结论，从现实的观察和反思中也会迳直达致这一认识。说人有理性

是在于人使用语言，这实际上是一个“同义反复”（“tautology”——或言“重言式”或“套

套逻辑”）。因为，语言本身就意味着理性或者说理性本身就意味着人的语言（思维）能力。 

说在人的社群或社会中之所以有习俗、惯例、规范、传统和制度，其原因在于人本身有

理性（不管是无限超理性，还是有限理性），这恐怕没有多少反对意见。如果说人有理性在

于人有．并运用．．语言或者说人的语言和理性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的话，那么，人类社会中的种

种习俗、惯例、规范、传统和制度均与语言密切互相关联，这就应该说是不言自明的了。很

显然，从语言及其作用的角度来思考人类生活世界中的种种习惯、习俗、惯例和制度的生发、

型构、驻存和变迁的机制和过程，就会发现，所有这些社会现象均与语言这种特殊的“social 

institution”（语言学家索绪尔所言）① 密切相关。即使我们不对语言与种种社会博弈活动结

果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内生于人们社会博弈活动中的种种秩序、规则进行语用学和语义学层

面的理论探讨和细微梳理，只要稍加思考，我们就会发现，不仅种种制度和道德的、法律的、

社会的规范存在于语言中并以语言作为其存在载体，用语言来界定、来表述，而且它们必定

在人们的言语活动中生成，在人们的言语活动中存在，并通过语言的载体在人们的言语活动

以及文字交流中演化和变迁。正如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交换．．要通过货币这个中介来完成、来度

量一样，人类社会的种种制度规则的存在，要通过语言这个中介来完成，并必得和必定以语

言的形式来实现和“绽出”其存在。 

认识到了种种制度规则的语言维度和制度以语言来昭显其存在并依靠语言的载体来发

生其约束力这一点，也自然会识得出语言在制度生成、制度制定、制度维系以及制度变迁中

的重要作用了。在《经济学与语言》中，鲁宾斯坦（Rubinstein，2000, p.5）曾指出：“决策

者在进行选择之前，会进行有意识地思考，而他们通常要通过语言来思考。这样，决策者用

以表达其偏好的语言，就限制了他的偏好集。因此，决策者语言丰富程度上的一些局限，会

对经济人可实现偏好产生一定的限制。”由此，鲁宾斯坦深刻地指出：“对选择问题进行定义

的语言 may（可能）影响决策者的语言”。鲁宾斯坦的这一深刻见解中用了“可能”这样的

缓和词语以表他的“猜测”。但在英文语境中，这个“may”显然是可以被忽略不计的。如

                                                        
①  就笔者管窥所见，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916/1949）在其《普通语言学教程》中

最早把语言视作为一种“social i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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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我们相信鲁宾斯坦这一重言式（tautology）判断是正确的话，那么依照笔者在《社会制序

的经济分析导论》（韦森，2001）中所形成的制序型构（formation of institutions）思路，即

人们的社会活动和交往（或言社会博弈）自发产生秩序，秩序驻存中生成、硬化或言“沉淀

出”非正式的约束规范，非正式的约束又会通过法律制订和普通法的前例而转变为制度——

因而社会．．或社群内部的．．．．．．正式．．规则中的秩序和秩序中显现的规则就是．．．．．．．．．．．．．．．．．“制度．．”——，既然语言

限制人们选择的可能性以及现实的选择集，那么语言现状及其特征自然会从根本上通过影响

人们的偏好和选择来影响人们的博弈均衡和博弈结果，从而影响秩序的型构过程、秩序的样

态，并最终导致在不同的规则和规则多样性上确定下来并映射出来。就此而言，研究语言以

及人们的言语活动与习惯、习俗、惯例和制度的存在以及与其生发和型构的关系，对理解种

种市场运行中的制度安排的实质及其变迁演化机理和路径，显然是一项必不可少、且必定要

做的工作了。加之，通过近两年中对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初步研究，笔者现在模模糊糊的感

到，近代以来，东西方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演化变迁路径上的差异，西方各国在近现代时期

中法理社会的逐渐形成，东方尤其是传统中国的礼俗社会的长期维系，归根到底可能与东西

方社会的不同语言制序的特征密切相关联。如果是这样的话，对语言理论及其不同语言特征

的比较分析，就成为经济学的制度分析进一步推进所必须要走的一步了。 

 如果把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思维进一步提升到哲学本体论反思的层面，我们也许更能清楚

地发现语言在人们市场活动的秩序和种种制度的生发、型构、维系、演化和变迁中的作用了。

这里，我们不妨依照当代著名语言哲学家塞尔（Searle，1995，1998）对“社会实在”的哲

学反思的视角来讨论这一问题。 

在《社会实在的建构》和《心灵、语言与社会》两部著作中，塞尔（Searle，1995，1998）

曾提出了“制度事实”（institutional facts）① 和“原初事实”（brute facts）两个相对概念。

按照塞尔（Searle, 1995，p. 2）的界定，一些胡塞尔哲学意义上“生活世界”中的现象之所

以被称“制度事实”，是因为“其存在要求人类制度”。塞尔举例到，在现代社会中，为了使

                                                        
①  在《社会实在的建构》一书中，塞尔（Searle, 1995:87—88）对英文“institution”一词所涵指的社会现

实对象性做了他自己建构性的界说。按照塞尔的说法，看是否有真正的“institutional facts”的出现之关键

在于我们能否将习俗或惯例的规则明确地法典化（codification）。他具体举例道，象产权、婚姻、货币这些

社会现象，显然已被法典化为法律，因而是“institutions”。但一些如约会、鸡尾酒会、朋友关系，则还没

有被法典化，因而还不能算作“institutional facts”。塞尔的这一见解实际上意味着，能够并实际上已被典章

化和法典化了的“custom”（习俗）和“convention”（惯例）才构成了“institutions”（制度），否则，就只

是“习俗”和“惯例”而已。从塞尔的这一研究进路中，我们也可以清楚的解读出，他本人所理解的

“ institutions”，也恰恰相等于古汉语中本来涵义的“制度”。故在这里我们把哲学家塞尔所使用的

“institutional facts”翻译为“制度事实”。在努力区别“convention”和“institution”两个概念时，美国博

弈论制度经济学家肖特（Schotter, 1980）实际上也和哲学家塞尔一样是在中文“制度”的含义上来理解和

界定英文中的“institution”概念的（参韦森，200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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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纸成为五元的货币，就需要有人类的货币制度存在。反过来，原初事实的存在——如山

川河流、原始森林、地震台风、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燕子的秋去春来等等——就不要求制度。

① 当然，塞尔认为，为了表述原初事实，我们需要语言，但塞尔指出，必须把所述事实（fact 

stated）与对该事实的表述区别开来。从塞尔的这一两分法中，我们可以看出，哲学家塞尔

所理解的制度实在，人们所观察到的制度现象，或者说人们的理念中的制度事实，应该而且

必定是一种人类社会独有的现象，是与人有关的一种独特的人类．．社会．．现象。② 如上所述，在

人存在这个世界之前，有物质世界存在，有塞尔所理解的“brute facts”的存在，恐怕难能

有人对此置疑。但没有人，没有人的意志或意向性（intentionality），就没有制度，因而所有

制度是人类社会所独有的存在现象，均是人的制度。对于这一点，恐怕也没有人会怀疑。但

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惟独人类社会有制度现象？是什么使人成为人并与其它动物区别开

来？按照洪堡特和塞尔的见解，这又恰恰是因为人能说语言。换句话说，语言（能力）使人

成为人，语言使得人的社会有了制度（因为语言“编织”和“构筑”并“构成”了制度）。

因此，一个自然的结论是，只有有了语言这种标识着人成为人的存在和能力的特种

“institution”（制序），才使其它其它种种习俗、惯例、规范和制度等人类生活形式成为可

能。因此，人类的语言本身就成了人类种种习俗、惯例、规范和制度等等社会实存存在的必

要条件，或言人类社会的所有这些生活形式无一不存在语言中并以语言的“外壳”求得其存

在，或言“绽现”其存在。 

理解了塞尔语言哲学中制度实在（事实）和原初实在（事实）的区分，如果进一步理解

塞尔的老师奥斯汀（John L. Austin, 1962）的“以言行事”（包括人以言创生制度事实）哲学，

我们也许就更能理解语言反思在经济学的制度分析中的重要了。因为，不但人类生活形式中

所有习俗、惯例和制度要在人们的语言交流中生成，并通过人们的语言交流而得以驻存、维

系，而且惯例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约束规范以及制度作为一种正式的约束规则本身要以语言的

                                                        
①  这里严格来说，这里塞尔所说的应是原初实在．．，而不是原初事实．．，因为，一谈“事实”，就意味着有人

的判断在其中（或言人是在场的．．．．．），就要有人的语言因素．．．．潜隐地存在于其中。很显然，塞尔在使用“原初事

实”这个概念时，犯了罗素误解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中的“Sachverhalten”概念时混淆“事实”（fact）
与“事态”（state of affaires）同样一个错误。“事态”或“实在”反映在人的语言表述中，或言在逻辑表达

式中为真．时，才成为“事实”。因此，一谈到“事实”，就隐秘地有语言的维度在其中。换句话说，事实是．．．
语言中的实存．．．．．．。由此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推断到，“真理”也有一个语言的维度隐含在内，或者说真理存在于．．．．．
语言之中．．．．。当然，塞尔指出，必须把“所述事实”（fact stated）与对该事实的表述区别开来，意味着他意识

到了这一问题。很显然，如果是在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的话语体系中，塞尔所说的“所述事实”实际上所

指的就是“Sachverhalten”（原子事态”或“单元事态”）。 
②  现在看来，塞尔区分开“原初实在（事实）”和“制度实在（事实）”，实为一大理论贡献。这一理论贡

献的另一层含蕴是，即使我们承认除了人之外的其它动物也有“社会”的话，而其它动物“社会”本身也

只是一种“原初实在”。相对而言，所有人类社会的“制度实在”都必须有人的意向性在其中。这实际上也

意味着所有“制度实在”都与语言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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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取得其存在。这也就决定了习俗的演化、惯例改变和制度变迁也要通过语言这种特殊的

“social institution”来完成。尤其是制度型构、制订、维系、存在、变迁以及期现实的约束

力，均与语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如果从哲学本体论上来思考人类社会的种种生活形式现象，就会发现，制度作为一种约

束规则和体现着一定秩序和规范的建制安排，是一种多人或集体决策的结果，常常是在多人

一致同意（consent）下产生的，并必定在多人集体的一致同意和遵从中才能存在，才能取

得其约束力。一致同意的达致，一致同意的认同，一致同意的存在，甚至一致同意的破裂，

均需要在语言这种特殊的“社会机制”中来完成。就连制度作为一种集体意向性的存在——

一种集体中个人意向性的交汇和混同（pooling，或照塞尔的见解，一种集体意向性的生成）

——也必定存在于语言之中。由于制度要在语言中生成并以语言的形式存在，那么，一种语

言中的现存词汇、语言特征以及语法结构均无疑无一不会不在制度基体上发生某种作用并制

度特征中“映射”出来。这一点实际上也被博弈论经济学家鲁宾斯坦所注意到了。这就是他

基于“决策者使用有限的语言来表述其偏好”假设所得出的以下结论：“一项决策规则必须

是用语言来表达的，只有这样，在评议和执行阶段，它才可以在集体中进行交流”。因此，

“它可以被解释为‘是对决策者可使用的有限语言的反映”（Rubinstein, 2000, p. 57）。鲁宾

斯坦的这些见解，实际上已在某种程度上涵蕴了笔者这些年一直坚持的一个源自索绪尔语言

观但又与索绪尔的语言观有些区别的一个理论观点：制度说到底是一个语言现象．．．．．．．．．．．．。 

然而，正是因为语言是一种“social institution”（索绪尔），而反过来人类社会所所独有

的所有“social institutions”（包括其中的“制度”）又是一种语言现象，这就给经济学的制度

分析以及哲学论辩本身设置了一种“先天的．．．”困难：正是因为制序是个语言现象，而反过来

语言本身又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制序，当我们用语言这种特殊的制序解释其它种种习俗、惯例

和制度实在时，就陷入了塞尔（Searle, 1995，p. 13）所言的那种解释学的循环论证怪圈：“我

们必须用制度（序）事实来解释制度（序）事实；我们必须用规则来解释规则，用语言来解

释语言。”把这一见解推广到经济学的制度分析中①，我们就会发现，在讨论、研究、描述和

模型化种种人类社会的习惯、习俗、惯例和制度现象时，以致在人们实际社会中种种生活形

式的型构、建构和制度基体网略（matrix）的“编织”中，任何时候都离不开人们的言语活

                                                        
①  哲学家胡塞尔曾把其现象学的任务定作为研究生活世界的构造以及支配人们的生活世界的法则，由此我

们也可以说，人类生活形式的理论分析，就是研究人类生活世界的构形（configuration），内在种种存在表

现形式和人类生活世界中的人的行为中的常规性（即事态中的同一性），以及发现和反思支配和规约人类生

活形式中的常规性的规则体系。这里我不大主张生活世界的法则（law）这种提法。如果人类生活世界有什

么法则的话，那就是导致人类活动中行为中的常规性的产生并规约着人类行为的种种规则体系所赖依建立

在其基础之上的道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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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以及人类的某一种或多种语言，其中包括日常语言、数学语言、逻辑语言、计算机语言、

甚至聋哑语和盲文。既然语言本身是构成其它种种社会约束、规范和制度的“质料”和“维

度”，而语言本身又是讨论、研究、描述以及理论再现种种其它习俗、惯例和制度的必用工

具，由此看来，探讨语言的本质（如果语言有本质的话——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无本质）和

不同语言的特征以及作为一种特殊社会生活形式的语言与其它生活形式（包括习俗、惯例、

与制度）的关系及其在其它社会制序中生成、型构、建构、演化和变迁中的作用，就成了对

人类的种种生活形式——包括习惯、习俗、惯例、规范、传统、法律和其它种种制度——进

行探索从而推进经济学的秩序生成机制研究和制度分析所必须要做的一项前提工作了。 

 

6 余论 

 

 在评述鲁宾斯坦的《经济学与语言》时，当代一位逻辑学家本森（Johan van Benthem，

参见 Rubinstein, 2000, p.93）曾深刻地指出：“语言是我们思考和交流时所呼吸的空气，常常

不为人们所注意。语言使人类的认知成为可能，且同时通常以一种不可见但非常真实的方式

对人类的认知进行着约束。当语言这一至关重要的媒介成为人们公开——尤其是在分析传统

中——关注的焦点时，在本世纪哲学就发生了一个‘语言转向’。”本森接着指出，从《经济

学与语言》开始，在博弈论经济学家的鲁宾斯坦那里也开始了一个“语言转向”。鲁宾斯坦

以其《经济学与语言》，试图将博弈论置放在一个广阔的理性推理和交流的知识版图上，这

符合当代人类思想界的前沿潮流。从整体上来说笔者同意本森教授的这一判断。然而，也毋

庸讳言，鲁宾斯坦的语言的经济分析和经济学的语言反思还只是标示了“经济学语言转向”

的一个开端。沿着语言的经济分析和经济学的语言反思这两个反向且相互关联的研究“向量”

中，无疑还有漫长的探索路途，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且具有及其广阔的研究前景。我们也可

以预期到，这两个研究方向上均能产生对语言学和经济学本身都有极其重要意义的理论成

果。同样也毋庸讳言，这两个方向上的任何进一步的理论推进都将是十分困难的。 

 当代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大军，已经侵占了其它社会科学王国中大片大片的领地。如果说

当代经济学帝国主义对其它社会科学王国不断入侵的一支又一支的“冒险远征军”均还远未

凯旋话，它们却从其对它社会科学王国的“侵袭”中不断学习并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这自

然也会反过来引发一些当代经济学家们对自己研究领域中的一些问题的观察视角和分析方

法的不断反思。博弈论经济学对语言研究领域的侵入，显然也展示并已形成了一个同样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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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格局。在这个初现的格局中，逻辑学家本森（参见 Rubinstein, 2000, p.95）发问道：“我们

不能‘解释’人类历史，为什么我们应该能‘解释’语言呢?”这一问，实在意味深长。仔

细玩味，对已处在人类思维探险边界前沿上的理论家们也许不无益处。沿着本森教授的这一

发问，我们也自然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经济学的语言，能解释得了经济学自身的语言问题

么？ 

 

               韦森 2003年 12月 15日谨识于复旦书馨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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